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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者，應予不及格，如經特別鑑定後，認其行使職務藉由工作經驗，不

致影響飛航安全時，准予缺點免計；第五十二條規定：「為保障民航安

全，對於准予體格缺點免計者，應予時間及作業之限制。前項缺點免計

之限制，該航空人員不得執行有該缺點所不能執行之任務」，及第五

十三條規定：「對缺點免計受檢者，至少每三年需重新評估乙次。航空

體檢醫師或主管，認為情況有變化時，得隨時要求加以鑑定」（八十九

年二月二日修正發布之航空人員體格檢查標準，相關規定第四十九條、

第五十二條、第五十三條規定意旨相仿），均係基於航空人員之工作特

性，針對其執行業務時所應維持體能狀態之必要而設計，係就從事特

定職業之人應具備要件所為之規範，非涉裁罰性之處分，與首開解釋

意旨相符，於憲法保障人民工作權之規定，亦無牴觸。

釋字第五一一號解釋（89.7.27.）

【解釋文】

為加強道路交通管理，維護交通秩序，確保道路交通安全，道路

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對違反該條例之行為定有各項行政罰。同條例第九

條第一項規定應受罰鍰處罰之行為人接獲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

單後，得於十五日內逕依各該條款罰鍰最低額，自動繳納結案。依同條

例第九十二條授權訂定之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標準及處理

細則第四十一條第一項及第四十八條第一項僅係就上開意旨為具體細節

之規定，並未逾越母法之授權，與法律保留原則亦無違背，就此部分與

本院釋字第四二三號解釋所涉聲請事件尚屬有間。至上開細則第四十一

條第二項規定，行為人逾指定應到案日期後到案，另同細則第四十四條

第一項規定，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行為人未依規定自動繳納罰鍰，或

未依規定到案聽候裁決者，處罰機關即一律依標準表規定之金額處以

罰鍰，此屬法律授權主管機關就裁罰事宜所訂定之裁量基準，其罰鍰之

額度並未逾越法律明定得裁罰之上限，且寓有避免各行政機關於相同

事件恣意為不同裁罰之功能，亦非法所不許。上開細則，於憲法保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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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財產權之意旨並無牴觸。至行為人對主管機關之裁罰不服，法院就其

聲明異議案件，如認原裁決有違法或不當之情事，縱行為人有未依指定

到案日期到案或委託他人到案者，仍得為變更處罰之裁判，乃屬當然。

【解釋理由書】

為加強道路交通管理，維護交通秩序，確保道路交通安全，道路

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對違反該條例之行為定有各項行政罰。同條例第九

條第一項規定：「本條例所定罰鍰之處罰，行為人接獲違反道路交通

管理事件通知單後，應於十五日內，到達指定處所聽候裁決。但行為人

認為舉發之事實與違規情形相符者，得不經裁決，逕依各該條款罰鍰

最低額，自動向指定之處所繳納結案。」依同條例第九十二條授權訂定

之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標準及處理細則第四十一條第一項

及第四十八條第一項僅係就上開意旨為具體細節之規定，並未逾越母

法之授權，與法律保留原則亦無違背，就此部分與本院釋字第四二三號

解釋交通工具排放空氣污染物罰鍰標準之未經空氣污染防制法授權，

以行為人自動繳納罰鍰最低額為結案方式，要屬有間。且污染空氣之行

為，尚有污染源及污染物排放量之不同，主管機關復有抽驗之數據可

憑，其僅以到案時間及到案與否為裁罰之準據，自與授權裁量之立法目

的不符。至交通違規則單純以違反交通規則為構成要件，二者性質有

別，非可相提並論。又上開細則第四十一條第二項規定：「行為人逾指

定應到案日期後到案，而有前項第一款、第二款情形者，得逕依標準表

逾越繳納期限之規定，收繳罰鍰結案。」另同細則第四十四條第一項規

定：「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行為人，未依規定自動繳納罰鍰，或未依

規定到案聽候裁決，處罰機關應於一個月內依標準表逕行裁決之。」依

上開標準表規定，凡行為人逾越繳納期限或經逕行裁決處罰者，處罰

機關即一律依標準表規定之金額處以罰鍰，此屬法律授權主管機關就

裁罰事宜所訂定之裁量基準，其罰鍰之額度未逾越法律明定得裁罰之

上限，並得促使行為人自動繳納、避免將來強制執行困擾及節省行政成

本，且寓有避免各行政機關於相同事件恣意為不同裁罰之功能，亦非法

釋字第五一一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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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不許。上開細則，於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並無牴觸。至行為人

對主管機關之裁罰不服，法院就其聲明異議案件，如認原裁決有違法或

不當之情事，縱行為人有未依指定到案日期到案或委託他人到案者，仍

得為變更處罰之裁判，乃屬當然。

釋字第五一二號解釋（89.9.15.）

【解釋文】

憲法第十六條保障人民有訴訟之權，旨在確保人民有依法定程序

提起訴訟及受公平審判之權利，至訴訟救濟應循之審級、程序及相關

要件，應由立法機關衡量訴訟案件之種類、性質、訴訟政策目的，以及

訴訟制度之功能等因素，以法律為正當合理之規定。中華民國八十一年

七月二十七日修正公布之「肅清煙毒條例」（八十七年五月二十日修正

公布名稱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十六條前段規定：「犯本條例

之罪者，以地方法院或其分院為初審，高等法院或其分院為終審」，對

於判處有期徒刑以下之罪，限制被告上訴最高法院，係立法機關鑑於煙

毒危害社會至鉅，及其犯罪性質有施保安處分之必要，為強化刑事嚇

阻效果，以達肅清煙毒、維護國民身心健康之目的，所設特別刑事訴訟

程序，尚屬正當合理限制。矧刑事案件，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違背法

令為理由不得為之。確定判決如有違背法令，得依非常上訴救濟，刑事

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七條、第四百四十一條定有明文。就第二審法院所為

有期徒刑以下之判決，若有違背法令之情形，亦有一定救濟途徑。對於

被告判處死刑、無期徒刑之案件則依職權送最高法院覆判，顯已顧及

其利益，尚未逾越立法機關自由形成之範圍，於憲法保障之人民訴訟權

亦無侵害，與憲法第七條及第二十三條亦無牴觸。

【解釋理由書】

憲法第十六條保障人民有訴訟之權，旨在確保人民有依法定程序

提起訴訟及受公平審判之權利，至訴訟救濟應循之審級、程序及相關

要件，應由立法機關衡量訴訟案件之種類、性質、訴訟政策目的，以及




